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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
任

。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监事

３

人，实际参会监事

３

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知中所列议题并作出如下决议：

一、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二、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盾构施工设备折旧计提方法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盾构施工设备原折旧计提方法为：平均年限法计提折旧，年限为

１０

年，残值率为

４％

。 原按

１０

年平均摊销

的依据为：盾构机设计的经济可掘进里程为

１２

公里左右，每年掘进里程大约

１－１．５

公里，故按

１０

年平均摊销。

实际执行过程中，该折旧方法存在如下几方面问题：

（

１

）盾构施工设备的使用寿命按主要部件的完成工作量来设计，与施工掘进量有直接关联关系，经济可掘进里程一般为

１２

公里左右，实际施工过程中的设备消耗与按年限平均摊销的折旧不匹配。

（

２

）盾构施工设备是城市、城际轨道交通地下隧道工程施工的特种专有设备。 每年完成的工程量存在不均衡的情况，主

要表现为：

①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受城市规划、发改委批复等宏观政策影响，具备波动性，会直接导致公司承接盾构相关工程的业务量；

②

在盾构施工过程中，盾构施工设备需在车站或始发井完成后才能始发，受到其他无法预计的因素影响较大（比如拆迁

等），经常出现前期外界原因耽误始发时间，后期出现抢工期的现象。

（

３

）按平均年限法计提折旧，由于工程项目施工期不确定性的影响，导致难以准确预测盾构施工设备的折旧费，不利于

经营决策和工程项目的成本管理及内部考核。

综上因素考虑，公司对盾构施工设备折旧计提方法的会计估计由平均年限法按月计提折旧费变更为按工作量法按月计

提折旧费用（单台盾构施工设备的总工作量为

１２

公里）。

上述盾构施工设备折旧计提方法的变更系会计估计的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 对以前年度披露的财务报表不产生影响，

该项会计估计的变更对

２０１０

年的损益影响数为减少净利润

３００

万元。

监事会认为公司对盾构施工设备折旧计提方法会计估计由平均年限法按月计提折旧费变更为按工作量法按月计提折

旧费用，更能真实反应盾构施工设备的实际耗用情况，能更好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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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
任

。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

１３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１３

人，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审议了通知中所列议题并作出如下决议：

一、以

１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详见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以

１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信息披露检查专项活动自查报告的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９

日，广东证监局发布了广东证监【

２０１０

】

３０

号《关于开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检查专项活动的通知》。 根据该

通知的要求，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成立了“公司信息披露检查专项活动”领导小组，由董事长作为

第一责任人，董事会秘书负责组织实施本次信息披露检查专项活动，并制定相关的实施方案。 在认真做好自查的基础上，为

了保证本次活动取得良好效果，公司特聘请深圳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的信息披露工作进行了评估，并得出了“公司

信息披露工作整体表现优良，透明度较高”的评估结论。

公司就信息披露、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方面的自查情况形成报告，并就自查及深圳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发现的问题

提出了整改方案、整改措施、整改时间及责任人，公司将及时整改信息披露、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完善公

司治理，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信息披露、内控制度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上述自查报告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上报广东证监局。

三、以

１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改善公司财务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董事会同意公司发行规模不超过

５．６

亿元

短期融资券，为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４０％

以内。

初步发行方案为：

发行主体：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金额：

５．６

亿元人民币

注册有效期限：

２

年

担 保： 无担保

募集资金用途： 补充项目经营性流动资金、偿还银行贷款、改善融资结构

主承销商： 中国光大银行

信用评级机构： 上海新世纪

发行人律师： 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审计机构：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采用分期（两期）发行，每期发行金额

２．８

亿元人民币，本次发行成本包括：

１

、利率成本：初步计划采用浮动利率，即发行利率

＝

基准利率

＋

基本利差。

２

、承销费（含分销费）：按照票据实际发行金额的

０．５０％

（年化）支付给主承销商及其他承销商的费用，由主承销商统一

收取，其他承销商的费用由主承销商代为支付。

３

、评级费：进行信用评级需支付给评级机构的费用，第一期约

０．０５％

（年化） ；第二期约

０．０１％

（年化）。

４

、律师费：聘请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费用，由本公司与律师商定。

该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１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设立武汉分公司的议案》。

为了拓展公司在湖北省的工程施工业务，提高市场占有率，董事会同意公司设立武汉分公司。

五、以

１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设立牡丹江分公司的议案》；

为了拓展公司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工程施工业务，提高市场占有率，董事会同意公司设立牡丹江分公司。

六、以

１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盾构施工设备折旧计提方法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１

、盾构施工设备概况

盾构施工设备主要以盾构机为主体，主要应用于城市、城际轨道交通地下隧道工程施工的特种专有设备。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共计拥有直径

ф６０００

盾构设备

６

台套，其中三菱两台（套）、海瑞克四台（套）。尚有维尔特

两台（套）尚未验收入账，另有为穗莞深

２

标购置的直径

ф８５００

盾构两台（套）正在制造中。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盾构施工设备账面原值及净值情况如下：

资产编号 名称 原值 累计折旧 净值

１０１１４７２

盾构机

－

三菱

４６

，

０５４

，

３６４．１１ ２１

，

６１９

，

１８６．０９ ２４

，

４３５

，

１７８．０２

１０１１４７３

盾构机

－

三菱

４９

，

１７８

，

１１６．５８ ２２

，

９９２

，

１８２．８５ ２６

，

１８５

，

９３３．７３

０２０３３０

盾构机

－

海瑞克

５７

，

３４１

，

９６２．９１ ６

，

０７６

，

５９９．７４ ５１

，

２６５

，

３６３．１７

０２０３３１

盾构机

－

海瑞克

５７

，

３４１

，

９６２．９１ ６

，

０７６

，

５９９．７４ ５１

，

２６５

，

３６３．１７

０２０３３２

盾构机

－

海瑞克

５９

，

４０８

，

２７４．００ ６

，

２９４

，

２８３．９３ ５３

，

１１３

，

９９０．０７

０２０３３３

盾构机

－

海瑞克

５９

，

４０８

，

２７４．００ ６

，

２９４

，

２８３．９３ ５３

，

１１３

，

９９０．０７

合 计

３２８

，

７３２

，

９５４．５１ ６９

，

３５３

，

１３６．２８ ２５９

，

３７９

，

８１８．２３

２

、盾构施工设备原折旧计提方法及变更的原因

盾构施工设备原折旧计提方法为：平均年限法计提折旧，年限为

１０

年，残值率为

４％

。 原按

１０

年平均摊销的依据为：盾

构机设计的经济可掘进里程为

１２

公里左右，每年掘进里程大约

１－１．５

公里，故按

１０

年平均摊销。

实际执行过程中，该折旧方法存在如下几方面问题：

（

１

）盾构施工设备的使用寿命按主要部件的完成工作量来设计，与施工掘进量有直接关联关系，经济可掘进里程一般为

１２

公里左右，实际施工过程中的设备消耗与按年限平均摊销的折旧不匹配。

（

２

）盾构施工设备是城市、城际轨道交通地下隧道工程施工的特种专有设备。 每年完成的工程量存在不均衡的情况，主

要表现为：

①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受城市规划、发改委批复等宏观政策影响，具备波动性，会直接导致公司承接盾构相关工程的业务

量；

②

在盾构施工过程中，盾构施工设备需在车站或始发井完成后才能始发，受到其他无法预计的因素影响较大（比如拆迁

等），经常出现前期外界原因耽误始发时间，后期出现抢工期的现象。

（

３

）按平均年限法计提折旧，由于工程项目施工期不确定性的影响，导致难以准确预测盾构施工设备的折旧费，不利于

经营决策和工程项目的成本管理及内部考核。

综上因素考虑，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盾构施工设备折旧计提方法的会计估计进行变更，由平均年限法按月计提折旧费变

更为按工作量法按月计提折旧费用（单台盾构施工设备的总工作量为

１２

公里）。

上述盾构施工设备折旧计提方法会计估计变更更能真实反应盾构施工设备的实际耗用情况，能更好的反映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

３

、会计估计变更对当期损益影响数

上述盾构施工设备折旧计提方法的变更系会计估计的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 对以前年度披露的财务报表不产生影响，

该项会计估计的变更对

２０１０

年的损益影响数为减少净利润

３００

万元。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 Ｏ年四月二十八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黄迪领、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 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 丹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总资产（元）

４

，

８５９

，

２３０

，

３８７．１０ ４

，

４２２

，

７７３

，

５９７．５７ ９．８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１

，

４１３

，

２１６

，

５１８．６６ １

，

３９２

，

５２３

，

２００．５３ １．４９％

股本（股）

３３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４．２５ ４．１９ １．４３％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营业总收入（元）

１

，

０７９

，

７５１

，

４８７．２５ ７７７

，

１９１

，

０９１．６９ ３８．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７

，

６９０

，

７８２．８５ １５

，

３５１

，

８０３．８４ １５．２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３７８

，

１８２

，

７４７．３８ －９１

，

７８５

，

６４８．３８ －３１２．０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股）

－１．１４ －０．２８ －３０７．１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 ０．０６ －１６．６７％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 ０．０６ －１６．６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２５％ １．１４％ ０．１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１．２６％ １．１１％ ０．１５％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０９

，

７１３．４９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３８５

，

２６２．３３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１

，

３３２．３３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１５

，

８０７．４２

合计

－８０

，

０２３．９３

对重要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说明

无。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３９

，

２５７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种类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４

，

８９６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４

，

０７１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７２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９２８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中小企业板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基金

２

，

１２２

，

８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兴业可转债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１

，

２４４

，

８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张恋英

１

，

２２３

，

４０２

人民币普通股

汪娇

１

，

２０６

，

６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宝兴业收益增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国泰君安

－

光大

－

国泰君安明星价值股

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１９９

，

９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３８．９３％

主要原因是施工任务增长，完成产值增加。

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３１２．０３％

主要原因是施工任务增长，工程备料用资金增加，

部分工程项目未及时结算，工程款未收回。

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３０７．１４％

主要原因是施工任务增长，工程备料用资金增

加，部分工程项目未及时结算，工程款未收回。

４

、货币资金较上年期末下降

４５．２１％

主要原因是施工任务增长，用于流动性的资金增加。

５

、应收账款较上年期末增长

６５．６７％

主要原因是施工任务增长相应的应收账款增长。

６

、预付账款较上年期末增长

３２．１１％

主要原因是施工任务增长相应的预付材料、分包款增长。

７

、其他应收款较上年期末增长

３４．１３％

主要原因是施工任务增长，工程质保金及投标保证金相应增长。

８

、长期应收款较上年期末增长

８７．１４％

主要原因是

ＢＴ

项目应收款增加。

９

、长期待摊费用较上年期末下降

６７．９８％

主要原因是部分已完工程的临时设施摊销完毕。

１０

、短期借款较上年期末增长

６８．４２％

主要原因是施工任务的增长，用于工程的流动借款增长。

１１

、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期末下降

３０．８２％

主要原因是加大了应付职工薪酬的支付力度，及时支付应付

工资。

１２

、 其他应付款较上年期末增长

４７．８８％

主要原因是施工任务增长， 相应的收取分包单位的质保金增

长。

１３

、专项储备较上年期末增长

５３．８２％

主要原因是施工任务的增长，在建工程项目计提的安全生产费增

长。

１４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３８．９３％

主要原因是施工任务增长，完成产值增加。

１５

、营业总成本同比增长

３９．５１％

主要原因是施工任务增长。

１６

、营业成本同比增长

４０．２４％

主要原因是施工任务增长。

１７

、营业税金及附加同比增长

４０．２８％

主要原因是施工任务增长。

１８

、财务费用同比增长

３４．７５％

主要原因是施工任务增长，工程流动资金借款增长。

１９

、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长

８４．７１％

主要原因是由于应收款项增长，相应的减值损失增长。

２０

、 少数股东权益同比下降

３５１．３５％

主要原因是

２００９

年度完成收购控股子公司广水桃江水电开发有

限公司的全部少数股权。

２１

、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同比下降

３５１．３５％

主要原因是

２００９

年度完成收购控股子公司广

水桃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全部少数股权。

２２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长

９７．８７％

主要原因是收到其他往来款增长。

２３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增长

４４．８２％

主要原因是施工任务增长。

２４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长

１０５．２２％

主要原因是支付的其他往来款增长。

２５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同比增长

４２．４３％

主要原因是施工任务增长相应工程用款增长。

２６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同比增长

２３４．１６％

主要原因是处理固定

资产残值收入。

２７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同比增长

２３４．１６％

主要原因是处理固定资产残值收入增长。

２８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同比增长

５１．１５％

主要原因是固定资产投入增

长。

２９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同比增长

５１．１５％

主要原因是固定资产投入增长。

３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５０．７３％

主要原因是固定资产投入增长。

３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增长

８３．３３％

主要原因是施工任务增长导致借款增长。

３２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同比增长

８３．３３％

主要原因是施工任务增长导致借款增长。

３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

３８２．６３％

主要原因是施工任务增长导致借款增长。

３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同比下降

１３０．８７％

主要原因是工程任务增加，营运资金增长。

３５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同比增长

４１．２６％

主要原因是上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增加。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１．

公司不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２．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提出或实施股份增持计划的情况；

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公司与珠海市水务建设管理中心签订《珠海市小林联围加固达标工程应急项

目木乃南堤段项目施工合同》，该合同约定的合同价款为

１５６

，

０３０

，

０９９．５１

元，工程工期

１２９０

日历天。 该项

目正处施工期内。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９

日，公司（主体单位）与广东晨洲水利投资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联合体与

广东省肇庆市怀集县水利局签订《“怀集县县城防洪工程

ＢＴ

项目施工合同》，该合同约定的合同价款约人

民币

２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工程工期二年。 该项目正处施工期内。

（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公司与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签订《石化大道二期（展贸南路）工程施工合同》，

该合同约定的合同价款约人民币

１８２

，

４９７

，

４５１．５９

元，工程竣工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该项目正处施工期

内。

（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１

日，公司与南阳宛达昕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签订《河南省内乡至邓州高速公路

工程施工总承包招标

Ｎｏ２

标段合同》，该合同约定的合同价款为

６４７

，

７３６

，

５８２．００

元，工程工期

８９３

日历天。

该项目正处施工期内。

（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１

日，公司（主体单位）与广东晨洲水利投资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联合体与

兴宁市水利局签订《兴宁市城市防洪排涝工程和合水水库加固扩建移民安置工程捆绑

ＢＴ

项目合同》，该合

同约定工程部分价款约人民币

１１９

，

１１３

，

４９７．８９

元，工程工期

１１

个月。 该项目正处施工期内。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对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单位：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

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小于

３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小于

３０％

。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５

，

２２９

，

２８４．４０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施工业务的增长。

３．５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周和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宏晖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马葵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总资产（元）

６５３

，

５７４

，

１８１．５５ ６５０

，

７５４

，

７７２．９３ ０．４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４３８

，

８６６

，

２１５．８４ ４３０

，

２６１

，

０５６．５０ ２．００％

股本（股）

１６３

，

０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３

，

０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２．６９ ２．６４ １．８９％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营业总收入（元）

９７

，

４４７

，

７６０．８６ ７１

，

８５４

，

１３８．１３ ３５．６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２

，

８５５

，

７５８．３５ ７

，

３４７

，

９３６．２４ ７４．９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８

，

９３４

，

９０８．５９ －１

，

７８１

，

３４５．９５ －９６２．９６％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股）

－０．１２ －０．０２ －５０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８ ０．０５ ６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８ ０．０５ ６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９４％ １．８８％ １．０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２．６１％ １．７０％ ０．９１％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９

，

９８５．４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

，

８９０

，

７５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２７

，

７７７．６４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６２

，

９４８．０４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１４

，

４４８．１０

合计

１

，

４７５

，

５９０．８２

对重要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说明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２１

，

７３０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何志聪

２６７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刘凤国

２５７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中熙信源投资有限公司

２４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徐小招

２３０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翟璐

２２６

，

２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赵东娥

１８５

，

４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萍

１８３

，

９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东波

１７８

，

９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林倩敏

１６６

，

０２８

人民币普通股

王强

１５２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货币资金期末余额

９０

，

２４４

，

２６９．３２

元，较上年期末减少

３８．４９％

，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公司购买原材

料支出增加，以及控股子公司收购其下属公司少数股东权益而增加了现金流出所致；

２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９３

，

５９４

，

１４７．８６

元，较上年期末增长

４５．０７％

，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公司产品销售

收入增加所致；

３

、预付帐款较上年期末增加

７

，

４４９

，

２７８．２２

元，增长比例

６６．０７％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新增原材料预付

款所致；

４

、其他应收款较上年期末增长

４６．１６％

，主要是由于本期开展销售等业务预支的备用金及其他员工暂

借款项增加所致；

５

、无形资产较上年末增加

１３

，

２４９

，

９８６．５２

元，增长比例

４８．４９％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土地使用权

１３７７

万元；

６

、应付票据较上年期末增长

５７．０７％

，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公司增加了银行承兑汇票结算方式所致；

７

、应交税金较上年末增长

３６．８３％

，主要是由于本期增加应交增值税、应交所得税所致；

８

、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６１．６２％

，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增长，所得税费用增

加所致；

９

、 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

７４．９６％

，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３５．６２％

、期间费用未同步增长、投资收益及营业外收入增长所致；

１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

９６２．９６％

，主要是由于本期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采

购支出大幅增加所致；

１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８６．６９％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收购其

下属公司少数股东权益而增加现金支出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１

、公司不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２

、 公司根据第二届董事会十三次会议相关决议， 为参股公司广西中电新源电气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担保，期限为一年，借款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

累计为其担保金额

１１００

万元。

３

、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春沃尔核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注册成立，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风电项目申报核准工作正在进行中。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 － －

股份限售承诺

周和平等

１５

位

股东

������

１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和平

先生及股东邱丽敏、周文河、邱宝军、石

旭东、彭雄心、林曙光、周合理、宋伯学、

王福、康树峰、周红旗、陈莉、张巨成、王

志勇均承诺：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２

、同时作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周和平、 康树峰、陈

莉、彭雄心、张巨成、王志勇承诺：除前述

锁定期外，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截止本报告期末，

上述承诺事项均

仍在严格履行中。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

告书中所作承诺

－ － －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 － －

发行时所作承诺 周和平、邱丽敏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周和平先生

及第二大股东邱丽敏女士关于放弃同业

竞争与利益冲突承诺。

截止本报告期末，

上述承诺事项均

仍在严格履行中。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 － －

３．４

对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单位：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

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小于

５０％

公司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在

２０％－５０％

之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０

，

９１２

，

９４２．００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综合分析公司营业收入、成本、费用增长趋势以及投资子公司带来的效益，预测

１－６

月份经营业绩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增长幅度在

２０％－５０％

之间。

３．５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和平

２０１０年４ 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３０ 证券简称：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１５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７

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有关规定，

本公司为确保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沃尔特种线缆有限公司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发展，针对该公司资金需求情况，提出了

２０１０

年度对其提供财务资助的预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１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和借款额度

单位：万元

提供财务资助公司 接受财务资助公司 拟资助额度（自有资金）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沃尔特种线缆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２

、资金主要用途和使用方式

本公司用自有资金对深圳市沃尔特种线缆有限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用于支付与其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款项。

上述拟提供的财务资助额度可循环使用，即提供财务资助后即自总额度中扣除相应的额度，控股子公司归还后额度

即行恢复。

３

、资金占用费的收取

本公司将按不低于同类业务同期银行贷款或贴现利率与被资助公司结算资金占用费。

４

、审批程序及有效期限

本事项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实施，有效期限为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５

、接受财务资助公司提供担保情况

深圳市沃尔特种线缆有限公司以其主营销售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作为本公司向其提供财务资助的担保。

二、接受财务资助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深圳市沃尔特种线缆有限公司

２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３

、注册地点：深圳市大工业区兰景北路沃尔公司工业厂区

３

号厂房

６

层一段

４

、法定代表人：周和平

５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６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７

、经营范围：电线、电缆的研发，生产和购销；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８

、经营状况：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１

，

７２０．６２

万元，总负债

６９８．１１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１

，

８８４．８０

万元，净利润

２１２．３３

万元。

三、接受财务资助公司的其他股东义务

本公司持有深圳市沃尔特种线缆有限公司

８９．５％

的股权，自然人股东张海斌、于建军、江靖分别持有

６％

、

０．５％

、

４％

的

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该公司的少数自然人股东为张海斌、于建军、江靖，与本公司不存

在关联关系。鉴于张海斌、于建军、江靖为自然人股东，要求其按出资额同等比例提供财务资助的可能性很小。本公司作为

该公司的控股股东，为确保该公司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发展有必要为其提供财务资助。

四、董事会意见

（一）提供财务资助原因

深圳市沃尔特种线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与自然人张海斌、于建军、江靖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成立的一家专业研发、生产、

销售环保阻燃电线、电缆的公司，考虑到该公司目前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及信用等级等，为降低融资

成本，确保该公司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发展，本公司将对其提供财务资助。

（二）财务资助风险分析

深圳市沃尔特种线缆有限公司一家专业研发、生产、销售环保阻燃电线、电缆的公司，鉴于该公司生产业务稳定，市场

前景较好、产品系列齐全、偿债能力良好，经营管理风险可控，为此，公司董事会认为对其提供财务资助风险可控。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深圳市沃尔特种线缆有限公司的财务报表，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深圳市沃尔特种线缆有限公司生产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且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管理风险可控，财

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该财务资助事项符合相关规定，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全体独立董事

同意为其提供财务资助。

六、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本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累计金额为

８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８６％

。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４ 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３０ 证券简称：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１７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星期五）以

专人送达方式送达给公司

３

名监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星期三）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

到监事

３

人。本次监事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巨成

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年４ 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３０ 证券简称：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１４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星期五）

以专人送达及传真方式送达给公司

７

名董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星期三）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 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审议并通过了以下

决议：

一、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报告》。

一季度报告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证券时报》。

二、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办法》。

本制度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沃尔特种线缆有限公司提供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资助金额为

１５００

万元， 该议案内容详见公司

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５

）。

公司董事会认为：深圳市沃尔特种线缆有限公司一家专业研发、生产、销售环保阻燃电线、电缆的公司，鉴于该公司生

产业务稳定，市场前景较好、产品系列齐全、偿债能力良好，经营管理风险可控，为此，公司董事会认为对其提供财务资助

风险可控。

独立董事意见：经核查深圳市沃尔特种线缆有限公司的财务报表，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深圳市沃尔特种线缆有限公司生产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且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管理风险可控，财

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该财务资助事项符合相关规定，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全体独立董事

同意为其提供财务资助。

董事长周和平先生为深圳市沃尔特种线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回避表决。

四、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详见附件一）

公司《章程》全文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４ 月２８日

附件一：

《公司章程》修正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对《公司章程》中部分条款进行了修改。 具体修改内容

如下：

原《章程》 修改后《章程》

������第四十一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

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二）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以后

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担保对象提

供的担保；

（四）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

１０％

的担保；

（五）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

担保。

（六） 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七） 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且

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八）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公司章程规

定的其他担保情形。

������第四十一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对外担保行为

１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

过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２

、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

产的

３０％

以后

提供的任何担保；

３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４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的担保；

５

、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６

、 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的

３０％

７

、 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５０％

且

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８

、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担保情

形。

（二）对外财务资助行为

１

、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财务资助总额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５０％

以后提供的任何财务资助；？

２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资助对象提供的财务资助；

３

、 连续十二个月内提供财务资助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总资产的？

３０％

；

４

、 单笔提供财务资助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的；

５

、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不得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提供财务资助。

公司为其他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的，无论金额大小都应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且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

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

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

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

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有权决定：

（一）董事会的投、融资权：

（

１

）董事会负责投资所需资金不超过公司最

近经审计的净资产值

３０％

（含

３０％

）的投资项目，

超过上述限额的，报股东大会批准。

（

２

）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在公司的资产负债

率不超过

７０％

的前提下，向银行单次借款的权限

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值

３０％

。

（

３

）董事会有权决定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

３０％

（含

３０％

） 的投资计划以及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后的净资产的

３０％

范围内调整

投资额度的权利。

（

４

） 董事会有权确定的风险投资范围包括：

证券、债券、产权、期货、市场的投资。

（

５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有权决定竞拍金额

累计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３０％

（含

３０％

）的以投标、拍卖或者挂牌竞价方式竞拍与主

营业务相关标的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或股权。

（二）董事会的财产处置权

（

１

）董事会有权决定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

１０％

以内（含

１０％

）的资产抵押事项；

（

２

）董事会有权批准公司不超过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

１％

的慈善性捐赠；

（

３

）公司收购、出售、置换资产达到以下标准

之一时， 由董事会进行核查报股东大会批准，达

不到以下标准时，由董事会审核批准：

（

３．１

）购买、出售、置换入的资产总额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总资产的比例达

３０％

以上；

（

３．２

）购买、出售、置换入的资产净额（资产

扣除所承担的负债）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

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达

５０％

以上；

（

３．３

）购买、出售、置换入的资产在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所产生的主营业务收入占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主营业务收入的

比例达

５０％

以上。 公司在

１２

个月内连续对同一

或相关资产分次购买、出售、置换的，以其累计数

计算购买、出售、置换的数额；公司还应当聘请有

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或资产评估机构

对拟收购、出售的资产进行审计或评估，审计或

评估基准日距协议生效日不得超过

６

个月；公司

直接或间接持股比例超过

５０％

的子公司收购、出

售资产，视同上市公司行为，适用本规定。

（三） 董事会有权决定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

５０％

（含

５０％

）的重大生产、

销售、采购合同（包括委托经营、受托经营、委托

理财、短期投资、承包、租赁）的订立、变更、解除

和终止。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值

５０％

的重大合同，报股东大会批准。

（四）关联交易

公司与关联方达成的交易总额（含同一标的

或同一关联人在连续

１２

个月内达成的关联交易

累计金额）在

３００

万元至

３０００

万元（含

３０００

万

元）之间，或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的

０．５％

以上不足

５％

的关联交易。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

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对外财务资助

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

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有

权决定：

（一）董事会的投、融资权：

（

１

）董事会负责投资所需资金不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

资产值

３０％

（含

３０％

）的投资项目，超过上述限额的，报股东大

会批准。

（

２

） 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在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７０％

的前提下，向银行单次借款的权限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净资产值

３０％

。

（

３

） 董事会有权决定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３０％

（含

３０％

） 的投资计划以及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后的净资

产的

３０％

范围内调整投资额度的权利。

（

４

）董事会有权确定的风险投资范围包括：证券、债券、产

权、期货、市场的投资。

（

５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有权决定竞拍金额累计不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３０％

（含

３０％

）的以投标、拍卖或者

挂牌竞价方式竞拍与主营业务相关标的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或

股权。

（二）董事会的财产处置权

（

１

） 董事会有权决定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以

内（含

１０％

）的资产抵押事项；

（

２

） 董事会有权批准公司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

的慈善性捐赠；

（

３

）公司收购、出售、置换资产达到以下标准之一时，由董

事会进行核查报股东大会批准，达不到以下标准时，由董事会

审核批准：

（

３．１

）购买、出售、置换入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合并报表总资产的比例达

３０％

以上；

（

３．２

）购买、出售、置换入的资产净额（资产扣除所承担的

负债）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达

５０％

以上；

（

３．３

）购买、出售、置换入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

产生的主营业务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报表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达

５０％

以上。 公司在

１２

个月内连续

对同一或相关资产分次购买、出售、置换的，以其累计数计算购

买、出售、置换的数额；公司还应当聘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或资产评估机构对拟收购、出售的资产进行审计或评

估，审计或评估基准日距协议生效日不得超过

６

个月；公司直

接或间接持股比例超过

５０％

的子公司收购、出售资产，视同上

市公司行为，适用本规定。

（

４

）对外财务资助：具有单次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

１０％

， 连续十二个月内提供财务资助不得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 公司董事会审议对外提供财务

资助时， 必须经出席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同意并做

出决议，且关联董事须回避表决；当表决人数不足三人时，应

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 董事会有权决定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值

５０％

（含

５０％

）的重大生产、销售、采购合同（包括委托

经营、受托经营、委托理财、短期投资、承包、租赁）的订立、变

更、解除和终止。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值

５０％

的

重大合同，报股东大会批准。

（四）关联交易

公司与关联方达成的交易总额（含同一标的或同一关联人

在连续

１２

个月内达成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在

３００

万元至

３０００

万元（含

３０００

万元）之间，或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的

０．５％

以上不足

５％

的关联交易。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田益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秋荣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季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总资产（元）

４

，

８５５

，

６０６

，

６７９．２０ ４

，

４７２

，

７６３

，

８２２．０２ ８．５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９２８

，

４７５

，

８２９．３８ ９０３

，

５６５

，

８１７．３７ ２．７６％

股本（股）

２３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３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３．９０８ ３．８０３ ２．７６％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营业总收入（元）

６８２

，

８４４

，

１８２．９３ ５４６

，

６９７

，

０８４．５４ ２４．９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８

，

２６４

，

３８１．７６ ２３

，

４４９

，

９０８．６８ ２０．５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２６

，

６１０

，

８３１．１７ ６３

，

９９６

，

６４５．９１ －５８．４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股）

０．１１２ ０．２６９ －５８．３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１９ ０．０９９ ２０．２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１９ ０．０９９ ２０．２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３．０９％ ３．１４％ －０．０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２．８２％ ３．０９％ －０．２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６４０．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４

，

４８０

，

０００．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１

，

８１２．５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４

，

３１９．７４

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１２３

，

７３０．６３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９４０

，

８００．００

合计

２

，

４４０

，

９６１．６１

对重要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说明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主要为公司所属地产公司本期收到的政府补贴。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２６

，

５４５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种类

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４４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５１７

，

４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易方达策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４１４

，

２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富国沪深

３００

增强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０２４

，

９５３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旭日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９７０

，

０５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ＦＴ０３０

号

１

，

６５５

，

４７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友邦华泰盛世中国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１

，

１５２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０９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８６３

，

２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王野萍

８５０

，

８１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货币资金期末比期初增长

４０．２０％

，主要是由于公司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２

、预付帐款期末比期初降低

６８．０２％

，主要系友谊商城二期项目进入在建状态，预付帐款转入在建工

程；

３

、无形资产净值期末比期初增长

６４８．８８％

，主要系增加友谊商城二期土地使用权所致；

４

、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比期初降低

３１．７２％

，主要系预付帐款转在建工程，所提坏帐准备冲回所致；

５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比期初降低

４２．８５％

，主要系公司所属富丽华酒店发放上年度奖金所致；

６

、长期借款期末比期初增长

３１２．８８％

，主要系公司所属地产公司银行借款增加；

７

、财务费用本期比同期降低

４１．６５％

，主要系公司所属地产公司本期资本化利息较同期增加所致；

８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比同期降低

６５６．２８％

，主要系本期坏帐准备减少所致；

９

、营业外收入本期比同期增长

４９２．３３％

，主要系公司所属地产公司收到政府补贴所致；

１０

、利润总额本期比同期增长

４０．６３％

，主要系本期资产减值损失减少所致。

１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比同期降低

５８．４２％

，主要系本期收回往来款同比减少，支付的

地产公司所得税同比增加所致；

１２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比同期降低

９９．６２％

， 主要系支付友谊商城二期土地出让金所

致；

１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比同期增长

３２８．１４％

，主要系本期较同期银行借款增加；

１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本期比同期增长

３３６．１３％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序

号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称

初始投资金

额（元）

期末持有数

量（股）

期末账面值

（元）

占期末证

券总投资

比例（

％

）

报告期损

益（元）

１

股票

６０１３２８

交通银行

４

，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１７９

，

９００．００ ３４

，

６０９

，

５７２．００ ９９．９０％ ０．００

２

股票

０００１００ ＴＣＬ ２１

，

３００．００ ６

，

２５０．００ ３３

，

８７５．００ ０．１０％ １

，

８１２．５０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 － － － ０．００

合计

４

，

３７１

，

３００．００ － ３４

，

６４３

，

４４７．００ １００％ １

，

８１２．５０

证券投资情况说明

������

１

、

ＴＣＬ

股票初始投资金额

２１

，

３００．００

元，占该公司股权比例

０．０００２４％

，截止报告期末，持有

ＴＣＬ

股票总

计

６

，

２５０

股，帐面值

３３

，

８７５．００

元。

２

、交通银行股票初始投资金额

４

，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占该公司股权比例

０．００８５３％

，截止报告期末，持有交

通银行股票总计

４

，

１７９

，

９００

股，帐面值

３４

，

６０９

，

５７２．００

元。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０

年

０１

月

２２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上投摩根 咨询公司经营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０１

月

２７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华商基金 咨询公司经营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０３

月

０５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浙商证券 咨询公司经营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０３

月

１８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中国人保 咨询公司经营情况

３．５．３

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公司控股公司大连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签署关

于壹品星海二期项目《服务合同》（公告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友

谊集团有限公司履行了合同条款所规定的各项义务，壹品星海二期项目正式开工。 公司控股公司大连发兴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支付了合同价款

７５ ％

的服务费用，金额为

１

，

９５０

万元，截止

报告期末未发生变化。

２

、经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４

日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８

日股东大会批准通过了《关于友谊商城

扩建动迁的议案》。 根据友谊商城扩建的需要，公司于与大连市公安局达成协议，动迁位于大连市中山区七

一街

５

号友谊商城北侧原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办公处所及其附属设施， 预计动迁费用为人民币

１３

，

６００

万元，截止报告期末已支付前期动迁费用

１３

，

６０４．５１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授权管理层参与大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０

号）关于建设用地编号

（

２００９

）

－３６

号的竞牌（该地块即为原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办公处所及其附属设施）；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３

日通过竞牌取得

３６

号地块，用于友谊商城扩建工程，总成交金额

１８

，

６００

万元，详情见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公司竞牌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在全额支付了土地出让金后，大

连市土地储备中心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对其前期支付的动迁费提供了

１．３

亿元的补偿。 该地块规划地表总

用地面积

３

，

４００

平方米。 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４０

，

０００

平方米。

３

、经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６

日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以

１．３

亿元收

购大连合和商贸有限公司持有的大连金石谷乡村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称金石谷公司）

７０％

股权。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６

日金石谷公司

７０％

股权过户至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营业执照变更完毕，公司名称变更

为大连友谊金石谷俱乐部有限公司。 截止报告期末，依据合同规定公司已支付转让价款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公司

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末纳入公司合并会计报表。

４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９

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股，发行

价格不低于

１５．２４

元

／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投资公司大连“壹品？ 天

城”项目和苏州“海尚？ 壹品”后期项目，募集资金净额不超过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提交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已受理公司申请

材料，正在审批过程中。

５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９

日，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关于公司对大连

保税区中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投资参股议案。公司拟投资

２

，

０００

万元，持有该公司

４０％

股权。大连保税

区中免友谊航运服务有限公司是由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设立的企业，注册资本

１

，

２７３．３２

万元，主要经营范围：航运货物仓储及港务区域物业管理，船舶航运用品销售；货物、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

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增资后航运服务公司注册资本金

增加到

４５４６．６４

万元，股本溢价形成资本公积金

２２６．６８

万元。 其中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５０％

，本公司持股

４０％

，日本恒大产业株式会社持股

１０％

。 截至报告期末该公司正在办理相关手续。

６

、苏州“海尚壹品”项目截至报告期末，共缴地价款

８１

，

５６７

万元。 项目部分开工建设和预售。

７

、大连“壹品天城”项目。公司控股公司大连友谊合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９

日向大连

市国有土地使用权交易中心支付土地“大连市甘井子区西南路西侧编号为（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地块出让金

５９

，

８２１

万元。 “壹品天城”项目已按计划开工建设。

８

、报告期内公司诉讼、仲裁事项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香港宏宝集团有限公司从香港现代精工有限公司取得大连金石谷乡村俱乐部 （现

更名为大连友谊金石谷俱乐部）

７０％

股权，按照约定：香港宏宝集团有限公司应将股权转让款直接支付给大

连和氏璧投资有限公司，但其仍有股权转让款

２

，

５００

万元一直未支付。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大连和氏璧投资

有限公司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宏宝集团及大连友谊金石谷俱乐部二被告支

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２

，

５００

万元及滞纳金；支付违约金

２７５

万元；同时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承担原告支付

的律师费及本案的诉讼费用。

目前进展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此案，案件正在审理中。 公司经大连合和

商贸有限公司同意， 将本应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支付完毕的股权转让价款中的

３

，

０００

万元在前述诉讼

未了结以前暂不支付。

我公司在收购大连金石谷乡村俱乐部股权时与金石谷公司股权转让方大连合和商贸有限公司及股权

持有方香港宏志投资有限公司签约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 有关遗留债权债务由原股东负责处理，并

在股权收购协议中严格制订了收购价款的支付程序，并以香港宏志投资有限公司的

３０％

股权做质押，以确

保投资风险可控。 我公司将密切关注该诉讼事项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告知义务。

９

、公司不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 田益群

２０１０年４ 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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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公司八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杜善津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章程》

的要求。

７

、出席会议情况：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９

人，代表股份

１００

，

９８０

，

２６７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２．５０％

。

８

、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提案的审议情况

１

、会议采取审议后集中表决，以记名投票方式对董事会、监事会通过的下列议案进行表决：

１

）、审议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

２００９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４

）、审议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

５

）、审议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

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本期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４３

，

２４４

，

６８３．７７

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按

１０％

提取

法定盈余公积

４

，

３２４

，

４６８．３８

元，加上年度结转的未分配利润

１１４

，

３０３

，

３８８．７８

元，减去报告期内发放的

２００８

年度现金股

利

２３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１２９

，

４６３

，

６０４．１７

元，按年末公司股本

２３

，

７６０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现

金（含税）。 公司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６

）、审议续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单位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独立董事认为：中准会计师事务所高质量完成了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工作，从而

使双方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财政部审核批准，该所仍具有证券业审计资格。 公司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继续聘任中准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会计审计单位，审计费用

３５

万元。

７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报告

根据公司业务开展的实际情况，在原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基础上，拟对公司经营范围进行适当调整，具体修

订内容如下：

原章程第十三条公司经营范围是：商品零售，酒店，对船供应，旅游，进出口贸易，仓储，免税商品，美容美发，农副产品

收购（限分支机构），客房写字间出租，企业管理服务，广告业务，房地产开发及销售，典当业务等。

现修订为：第十三条公司经营范围是：商品零售、酒店、对船供应、旅游、进出口贸易、仓储、免税商品、美容美发；农副

产品收购（限分支机构）；客房写字间出租、企业管理服务、广告业务（限分支机构）；房地产开发。

８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２００６

年修改）》规定要求，现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中相关条款进行修订，修订条款如下：

原董事会议事规则第二十一条：公司董事会就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与关联方或关联人有任何利害关系的董事，在董

事会就该事项进行表决时，应当回避，不参与表决。 若由于关联董事的回避而无法使该项决议由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时，关联董事应在声明其系站在全体股东利益的立场上并保证该项关联交易不侵害公司的利益后方可参与表决，有关声

明应在董事会决议中详细说明。

现修订为：第二十一条 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的，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也不

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

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 出席董事会的无关联董事人数不足

３

人的，应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９

）、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江苏友谊合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抵押贷款的报告

为保证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友谊合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正常业务开展的需要，江苏友谊合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与江苏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星湖支行签订了《房地产借款合同》，贷款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期限三年；同时江

苏友谊合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江苏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星湖支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其位于苏州工

业园区沈浒路南、星湖街西的住宅用地评估价值

４５

，

６７３

万元（土地使用权证号为苏工园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０１０５６

号），为江苏

友谊合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江苏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星湖支行贷款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作抵押担保。

１０

）、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大连友谊合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抵押贷款的报告

大连友谊合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为解决该公司开发“壹品·天城”项目资

金的需要，大连友谊合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深圳发展银行大连港湾支行申请为期三年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贷款，贷款款项用

于拟开发的商品房项目，大连友谊合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其位于大连市西南路西侧“壹品·天城”项目土地使用权及

在建工程抵押作为借款保证。

１－８

项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８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大连友谊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摘要；第

９

项议案详见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江苏友谊合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抵押贷款公告，公告刊登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第

１０

项议案详见《大连友谊合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抵押贷款公告》，

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４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２

、表决情况：

１

）、审议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１００

，

９８０

，

２６７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通过该报告。

２

）、审议

２００９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１００

，

９８０

，

２６７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通过该报告。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１００

，

９８０

，

２６７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通过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及摘要。

４

）、审议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１００

，

９８０

，

２６７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通过该报告。

５

）、审议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１００

，

９８０

，

２６７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通过该预案。

６

）、审议续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单位的报告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１００

，

９８０

，

２６７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通过该议案。

７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报告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１００

，

９８０

，

２６７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通过该议案。

８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报告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１００

，

９８０

，

２６７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通过该议案。

９

）、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江苏友谊合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抵押贷款的报告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１００

，

９８０

，

２６７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通过该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大连友谊合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抵押贷款的报告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１００

，

９８０

，

２６７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通过该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昂道律师事务所韩海鸥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确认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

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３

、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摘要

特此公告。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 Ｏ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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